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无）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连云港市环境监测监控中心（单位名称）

的连云港市乡镇（街道）大气环境自动监测站（一期）设备更新项目（项目名称）（项目编

号： JSZC-320700-JSGL-G2025-0002，分包号： 无 ）采购活动，提供的服务全部由符合

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 

1. PM2.5分析仪（核心产品）、PM10分析仪、SO2分析仪、NOX分析仪、CO分析仪、

O3分析仪、动态校准仪（含紫外光度计）、零气发生器（含 CO剔除器）（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承接企业为 赛默飞世尔（苏州）仪器有限公

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500人，营业收入为 142098.394423万元，资产总额为 

142346.58561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气象五参数仪（含三脚架等辅助设施）、采样系统（特氟龙带温控自动加热）、机柜

（1套包含 3组机柜）、数据采集传输软件、防雷系统、标准空气站房、基础设施建设（标

的名称），属于 工业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承接企业为 安徽蓝盾光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676人，营业收入为 48489.545496万元，资产总额

为 230351.826269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3. 标准气体（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承接企

业为 中计华量环境科技河北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34 人，营业收入为 4390万

元，资产总额为 8558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4. 减压阀（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承接企业

为 徐州鸿业仪器仪表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56 人，营业收入为 350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11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5. 工控机（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承接企业

为 艾讯宏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47 人，营业收入为 2512 万元，

资产总额为 3826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6. 显示器（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承接企业

为 飞生(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20 人，营业收入为 127723 万

元，资产总额为 34357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7. UPS（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承接企业为 

深圳市艾晨数字能源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34 人，营业收入为 8303 万元，

资产总额为 9618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8. 视频监控（含室内、室外球机、NVR硬盘录像机、网络交换机）（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承接企业为 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司（企业名

称），从业人员 717 人，营业收入为 11556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51897 万元，属于 中型

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9. 空调（带来电自启）（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

承接企业为  安徽扬子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600 人，营业收入为 

59506 万元，资产总额为 62759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

业）。 

10. 灭火器（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承接企业

为 江西宝安实业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21 人，营业收入为 8885.3 万元，资

产总额为 14009.8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0. 除湿机（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承接企业

为 纳兰达(杭州)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300 万元，资

产总额为 5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

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安徽蓝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日   期：2025年 10月 22日 

 

填报说明：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

可不填报。 

2、请投标人如实填写，所填内容将作为评审的依据，如填写不完整或不一致或填写有

误，将承担一切不利后果。 




